
始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始兴县 2023年地下矿山和
尾矿库安全生产包保责任制的通告

根据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

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矿安〔2022〕4号）和《广东

省应急管理厅、广东省发展改革委、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广

东省财政厅、广东省自然资源厅、广东省生态环境厅、广东省水

利厅、广东省气象局关于印发广东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粤应急〔2020〕85号）精神，现将始兴县 2023

年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生产包保责任制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安全生产包保责任范围

（一）全县正常生产、建设和停产停建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；

（二）全县正常运行、闭库、停用和正在注销的尾矿库。

二、包保责任人范围

根据本辖区内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的情况，统筹安

排镇（乡）人民政府对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开展安全生

产包保，明确每一个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的包保责任人。

三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包保工作职责

（一）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、政府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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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；

（二）每半年至少检查一次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、尾矿库安

全生产工作，提出工作要求，协调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；

（三）推进包保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安全风险分级

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正常运行，督促相关部门

指导企业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，消除事故隐患，

确保安全生产；

（四）督促相关部门开展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，严厉打击违

法违规行为，定期组织开展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、尾矿库安全生

产检查、巡查；

（五）督促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值守，强化应急保障，

配备充足的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和物资，及时启动本辖区非煤地

下矿山（含尾矿库应急救援预案，妥善处置非煤地下矿山突发事

件）。

附件：1.始兴县 2023年地下矿山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人名单

2.始兴县 2023年尾矿库安全生产包保责任人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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